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

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申请材料

编制指南（2025年版）
2025年11月
前  言

根据《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808)等有关要求，为指导建设单位做好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申请材料编制工作，在总结以往经验、参考外省市好的做法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包括申请材料分类、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编制要点、防洪评价报告书编制要点、防洪评价报告表编制要点4个章节及附录。
本指南仅作为涉河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申请材料编制阶段的指引，各单位在使用本指南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至北京市水务局政务服务中心，推进本指南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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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材料分类

（一）防洪评价成果分类

1.根据《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办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时，需提交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同时提交防洪影响评价成果。
2.防洪影响评价成果根据具体情况，分为防洪评价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或防洪评价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
3.涉河建设项目对防洪产生影响，采取工程措施消除或减轻洪水不利影响的，编制报告书。
4.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技术指引》规定的涉河建设项目，符合以下情形的，可简化防洪影响评价成果，编制报告表。
（1）跨河（堤）建设项目

①项目不涉及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

②项目采用一跨跨越河道管理范围。

③项目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地面设施。

④桥梁工程：梁底底高程高于设计防洪水位及规划防洪超高要求，与堤顶、巡河路高程间净空满足要求；梁边墩与堤脚满足安全距离要求。

⑤架空线路：杆塔基础平面布置满足安全距离要求，导线弧垂与堤顶路面、护堤林满足安全距离要求。

（2）穿河（堤）建设项目

①项目不涉及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不属于铁路、轨道交通、公路等隧道工程穿越；不涉及京密引水渠。
②项目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地面设施。

③项目穿越河道与河道主流方向交角不小于60°。

④项目外顶高程埋设深度满足要求。

⑤项目永久工作井布置与堤脚满足安全距离要求。

⑥项目施工方式不涉及明挖法施工。采取其他施工方式的施工点位、临时竖井等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外，且河道管理范围内不涉及围堰、导流等施工。
（3）临河（堤）建设项目

①项目不涉及穿（跨）越堤防，对河道、堤防扰动影响较小，不改变河道走向、束窄或减少行洪断面，不影响河势、堤岸稳定，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不涉及京密引水渠。

②取水口工程：建设点属于河道无堤段。

③雨水口工程：建设点属于河道无堤段，且管道内径小于1200毫米或流量小于1立方米/秒。

④道路工程：与既有堤顶路、巡河路、市政路、绿道、慢行道等简单搭接，不涉及堤防开挖，且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附属设施。

⑤管线类工程：与河道上口外（外堤脚外）既有管线连接，不涉及堤防开挖，且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附属设施。

（二）其他材料

1.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书，含有关其他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影响的承诺。
2.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含项目控制点位坐标。
3.申请事项变更的，按照变更后的项目情况，编制防洪评价报告书或报告表。
4.建设项目所依据的文件、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等其他材料按相关要求办理。
二、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编制要点

（一）建设项目总体概况

1.说明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必要性、选址论证、立项依据等情况。
2.说明工程建设内容和规模、总体布置、工程等级（别）、防洪标准、总体工期安排等。
3.说明建设项目涉及河道基本情况，线路型项目包括起点、终点及沿线跨越的河流水系等情况。
（二）涉河工程设计方案

1.说明工程位置、河道岸别等区位情况，说明涉河建设项目所在场址的现状及规划河口线、管理范围线、保护范围线，说明河道断面要素、周边水利设施等情况。
2.说明涉河建设项目工程设计标准、工程布置、自身保护范围。说明涉河建设项目主要建（构）筑物采用的结构型式、设计参数、控制高程等。说明涉河建设项目与河道管理相关的运行调度与管理方案。
3.明确与堤防、闸、坝、涵等水工程交叉或连接方式。说明占用河道情况，明确与其他设施的平面及竖向相对关系等。
4.说明建设项目上下游3公里范围内水利设施情况，或可能受项目影响的水利设施情况。（适用简化情形的项目无需论述）
（三）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方案

1.说明建设项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明确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比选、优化及调整等内容。提出需要采取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
2.说明防冲、防淤、防渗等相应工程措施。工程措施设计方案满足水工程初步设计深度要求。
3.占用河道水域空间，造成阻水比等指标不满足要求时，说明行洪断面补偿方案。
4.说明对堤防或岸坡进行防护，或雨水管线出水口工程采取防冲刷、消能、加固等措施。
5.说明涉及尚未实现规划河道的达标治理方案。如受客观因素无法同步对影响段河道进行达标治理的，说明建设项目是否影响后期河道达标治理。
6.说明建设项目影响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的恢复方案。
7.说明建设项目工期优化调整，工程监测与管理，救生设施配备，防汛抢险预案、人员转移方案及演练等非工程措施。
8.建设项目无法避开汛期施工的，对工期进行优化调整并编制度汛方案，对防汛抢险、水上救生有影响的编制应急预案。
9.说明建设项目影响水工程安全设置的渗流、位移、视频等监测、监控设施。
10.说明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的主要工程量、材料用量等，依据相关规定及定额编制投资概算。
（四）施工组织设计

1.说明施工总体布置，明确施工期洪水标准、临防设施控制高程防洪标准等。详细说明侵占河道情况，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场地布置情况（包括临防设施、围堰、基坑、施工交通、临时便道栈桥、料场等）。
2.说明施工程序、工艺及方法，关键技术要求等。
3.说明施工导截流、导行详细方案与布置，河道内施工取、弃土方案等，临时设施拆除清退方案。
4.说明涉河工程施工期安排，确需跨汛期施工的明确度汛方案。
（五）方案变更

涉河建设方案发生变更需要办理变更手续的，在（一）建设项目总体概况中说明变更的原因，在（二）涉河工程设计方案中说明变更前和变更后的情况，（三）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方案和（四）施工组织设计章节按变更后的情况编制，（六）主要附表与附图章节除附原工程附表与附图外，同时附变更后的附表与附图。
（六）主要附表与附图

按项目实际情况，提交以下附表与附图：
1.控制点位坐标示意图（标注河道管理范围、河道堤防、河道现状及规划上开口线、其他水工程管理及保护范围线）
2.涉河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3.主要建（构）筑物结构图。
4.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设计图（包括平面布置图、剖面图、纵断图、地质图等）。
5.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投资概算表。
6.施工总布置图。
7.主要临时工程平面布置图。
8.主要临时工程结构图。
9.施工总进度计划表。
注：上述图件建议比例尺不小于1:2000，或与主体设计图比例尺一致。
三、防洪评价报告书编制要点

（一）概述

1.说明建设项目的名称、地理位置、立项依据、选址的合理性，项目前期工作等情况，简述建设项目及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总体布局、规模，占用河湖空间情况等。
2.说明评价的依据，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规范性文件。
（2）批复的流域及区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及其他水利专项规划和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防洪预案等技术文件。
（3）现行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4）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等技术文件。
（5）相关文件、规定等。
3.说明影响分析的范围，主要包括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所在位置上下游一定长度河段及其管理范围。
（二）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简述涉河建设项目等级（别）、防洪标准等；线路型项目包括起点、终点及沿线跨越的河流水系、蓄滞洪区等情况。
2.简述建设项目工程位置、河道岸别等区位情况；工程布置、主要建筑物结构设计，运行调度与管理方案，与堤防、闸、坝、涵等水工程交叉或连接方式，占用河道情况，与其他设施的相对关系等；简述拟采取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方案。
3.说明涉河建设项目设计防洪标准及相应的水位、流量等参数。
4.简述施工总体布置、施工导流、施工期洪水标准、施工交通（包括栈桥）布置，施工工艺、方法，施工临时建筑物布置及拆除方案，施工期安排、取土和弃土方案施工期度汛方案等。
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中已经阐述过的内容可简化说明。
（三）流域基本情况

1.说明流域、河道总体概况，主要包括：流域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河流水系、水工程布局，历史大洪水、流域洪涝灾害资料；河道（含河口）现状及规划治理情况；来水来沙特性及变化规律和特点，历史洪水、冰凌情况，山区河道洪水风险隐患等；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防洪预案。 
2.说明所在河段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河道地形、地质地貌、地震烈度；工程位置以上流域面积，河道断面形态（包括堤防、滩地、河槽等），河道演变、险工险段等；现状和规划防洪标准及相应设计洪水位；防洪调度及相应水位、流量，历史最高（低）水位情况等；河道管理范围、岸线功能区划等情况；涉及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重要湿地、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等基本情况。
3.说明水工程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堤防、护坡护岸、控导工程、拦河闸坝、水库、涵闸、泵站及其他水工程的位置、规模、总体平面及空间布置、结构型式、设计标准及相应设计水位、流量、达标 建设情况及工程调度控制运行方案等。
4.说明水文监测设施情况，主要包括：测站基本情况、测站特性和测站历史特征值等。
5.说明相关规划及实施安排情况，主要包括：有关国土空间规划、流域及区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河道整治规划、水文规划及其他水利专项规划，说明建设项目与规划的关系，详述建设项目所在河段具体规划内容及实施安排。
6.说明其他相关设施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已建、在建的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位置、规模、总体平面及空间布置、结构型式、设计标准及相应水位、流量等工程资料，占用河道、蓄滞洪区情况；提供影响分析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与有关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合同协议等资料。
（四）防洪影响分析计算

1.建设项目防洪影响分析计算主要包括：水文分析计算、壅水及行洪能力分析计算、河势稳定分析计算、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防洪工程影响分析计算、灌溉（供水）与排涝影响分析计算和其他影响分析计算。
2.建设项目防洪影响分析主要包括以下计算工况：
（1）建设项目所在河道现状及规划的防洪标准对应工况。
（2）建设项目设计防洪标准对应工况。
（3）建设项目施工期洪水标准对应工况。
（4）河道、湖泊、水库、蓄滞洪区特征水位等其他工况。
3.水文分析计算主要包括：不同频率下相应防洪标准的水位、流量，多沙河流包括泥沙相关计算成果。计算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项目所在河段已有水文分析计算成果的可分析采用；没有相应水文分析计算成果的，按相关规范规程进行计算。
4.壅水及行洪能力分析计算主要包括：阻水比、壅水高度、壅水范围和工程建设前后河道行洪能力变化。
（1）针对各计算工况，计算水位、流速分布及建设项目所产生的壅水高度、壅水范围，分析流态变化和对河道行洪的影响。
（2）建设项目施工临时建筑物占用河道行洪断面的，进行施工期壅水计算。
（3）建设项目与相邻建筑物间距在壅水影响范围内，分析壅水累积效应影响。
（4）根据影响分析范围内排涝设施结构尺寸、设计水位、运行方式、设计排涝流量等基本情况，对现有排涝设施的排涝能力进行计算。
（5）占用行洪断面的建设项目，计算对应工况条件下总阻水比及河槽、滩地阻水比，占用行洪面积，并进行壅水及行洪能力影响分析计算；湖泊、水库库区内的建设项目，还需计算相应特征水位条件下占用的面积、容积。
5.河势稳定分析计算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对深泓线位置的影响；建设项目对近岸冲刷、河道断面形状的影响；建设项目对汊道演变的影响。对河势稳定或重要防洪工程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进行数值模拟、河工模型试验分析。成果符合《河工模型试验规程》（SL99）等有关规范规程要求。
6.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主要包括：各工况下河道主槽及滩地冲刷深度、淤积厚度、冲淤范围等内容的计算。
（1）采用数值模拟计算或河工模型试验方法时，根据实测资料情况，进行模型的率定和验证。冲刷淤积分析成果包括深（厚）度、时空分布特征、总量等内容。成果精度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2）数值模拟计算或河工模型试验根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所在河段的水文泥沙特性，选取有代表性的水文系列进行工程建设前后的冲刷与淤积模拟分析，水文系列及计算工况的选取能反映冲刷和淤积的不利水、沙条件组合。
7.防洪工程影响分析计算主要包括：堤防稳定影响分析计算和岸坡稳定影响分析计算。建设项目涉及下列情形，进行堤防稳定计算：
（1）建筑物穿越堤身或堤基。
（2）支墩（柱）位于堤防管理范围内。
（3）建设项目利用堤顶作为交通通道的。
（4）其他可能影响堤防稳定的情形。
堤防稳定分析主要包括抗滑稳定和渗流稳定分析。堤防稳定计算符合《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的要求。建设项目可能影响岸坡稳定时，进行岸坡稳定分析计算。
8.其他影响分析计算。
对可能影响现有水利工程安全稳定的建设项目，进行工程施工期及运行期的结构安全、稳定安全复核等计算。
（五）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

1.根据涉河建设项目所在河道的防洪任务与防洪要求、水工程布置及防洪影响分析计算成果，综合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流域防洪体系、流域防洪安全的影响。
2.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流域及区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河道整治规划、水文规划等水利规划，对流域防洪体系及规划实施的影响。
（1）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是否影响规划的堤防、河道整治工程、水库枢纽、水文设施、取用水设施等水工程实施。
（2）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洪水调度安排，是否满足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防洪预案等要求。
3.评价涉河建设项目采用的防洪标准是否符合有关规范和技术管理要求。
（1）根据水文分析计算成果和涉河建设项目采用的防洪标准、排涝标准，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所在河道的防洪标准、排涝标准及有关技术要求，防御洪涝的设防标准与措施是否适当，是否为防洪标准提高所需治理工程留有空间。
（2）根据施工期洪水计算成果，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施工度汛标准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3）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
4.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河势稳定、水流形态、冲淤变化有无不利影响。根据冲刷淤积与河势稳定分析计算成果，对河势稳定影响进行综合评价。
（1）河势变化剧烈河段及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大的涉河建设项目，根据数值模拟或河工模型试验以及河道演变分析成果，评价总体河势和局部河势稳定性，河道总体流态变化，分汊河段评价各汊道分流比、分沙比变化。
（2）对河势稳定影响较小的涉河建设项目，可根据河道演变分析成果或类比分析做定性评价。
（3）临时建筑物可能影响河势稳定的，评价其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5.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是否妨碍河道行洪、降低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1）根据各工况计算的壅水高度及范围、流量变化、阻水比、占用河道行洪面积，分析涉河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和排涝能力的影响。
（2）涉河建设项目占用湖泊容积、水库库容时，定量分析占用容积、面积对行洪、调蓄能力的影响。
（3）根据涉河建设项目施工设计方案及工期安排，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期对河道行洪的影响。
6.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堤防、护岸和其他水工程安全的影响。
（1）根据堤防和岸坡稳定分析计算结果，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堤防、护岸、控导、险工及岸坡稳定的影响。
（2）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影响分析范围内闸坝、涵、泵站、水文监测设施等其他水工程安全的影响。
7.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洪水调度、抢险、水上救生的影响。
（1）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防洪预案等实施的影响。
（2）评价对险情巡查、防汛交通、实时抢险及其他防汛设施的影响。
（3）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对防汛抢险和水上救生的影响。
8.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水工程运行管理及维护的影响。
（1）根据涉河建设项目调度、运行及管理方案和所在河段水工程运行管理要求，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水工程运行管理的影响。
（2）根据涉河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总体布局、结构型式，评价对河道堤防日常维护、交通、通信等设施的影响。
（3）影响分析范围内有水文测站的，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水文测站站点断面稳定、测验精度及运行管理等的影响。
9.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施工对河道行洪、水工程安全及运行管理、用水安全、水文监测的影响。
（1）施工围堰、栈桥等临时工程占用河道行洪断面时，评价施工方案对河道行洪和排涝的影响。
（2）评价施工取土、弃土对水工程安全及运行管理的影响。
（3）评价施工工艺及方法对水工程及建筑物安全的影响。
（4）涉河建设项目确需跨汛期施工，明确施工度汛方案，并评价对水工程安全及运行管理的影响。
（5）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对用水安全的影响。
（6）评价涉河建设项目施工期度汛标准及方案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和要求。
10.评价涉河建设项目对其他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影响。涉河建设项目影响灌排设施时，分析对灌溉和排涝能力的影响。
11.简要总结涉河建设项目对防洪各方面的影响，并提出涉河建设项目对防洪影响的综合评价结论
（六）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评价

1.根据防洪评价分析计算成果和影响范围，说明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中已采取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
2.对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明确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其他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
3.评价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措施设计方案是否满足水工程初步设计深度要求，工程量及投资概算是否合理。
（七）评价结论

1.涉河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包括下列内容：
（1）水利规划实施影响评价。
（2）建设项目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符合性评价。
（3）河势稳定影响评价。
（4）河道行洪影响评价。
（5）水工程安全影响评价。
（6）防汛抢险影响评价。
（7）水工程运行管理影响评价。
（8）施工期影响评价。
（9）其他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影响评价。
2.对建设项目影响进行总体评价。
3.总结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4.根据评价结论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明确有影响、无影响或通过采取措施可减轻影响等结论。
（八）主要附表与附图

按项目实际情况，提交以下附表与附图：
1.建设项目所在河段的河势图。
2.建设项目所处地理位置示意图。
3.影响分析范围示意图。
4.现有防洪工程、河道整治工程及其它水利设施位置图、规划图。
5.建设项目工程与堤防或其他防洪工程衔接图。
6.涉河建筑物的平面布置图、主要结构图图，所占行洪断面图。
7.采用数值模拟或河工模型试验的，包括模型计算工程概化图、网格图，流量、流场工程前后对比图，特征断面、特征点布置及其水位、流速流态分布图；堤防抗滑、渗流稳定等分析计算相关图件等。
8.其它图表。
四、防洪评价报告表编制要点

（一）建设项目信息

说明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项目工期等情况。
（二）建设项目整体情况

简要描述项目的总体建设内容及涉河工程情况。
（三）涉河主要技术指标

1.对于跨河（堤）建设项目：说明项目是否涉及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说明项目跨径。桥梁类建设项目说明梁底底高程，与堤顶、巡河路间净空高度；桥梁边墩与河道上开口线、河道管理范围线、堤脚线最短距离。架空线路类建设项目说明杆塔基础与河道上开口线、河道管理范围线、堤脚线最短距离；导线弧垂与堤顶路面、护堤林间净空高度。说明项目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地面设施。明确上述距离是否满足《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技术指引》的相关规定。
2.对于穿河（堤）建设项目：说明项目是否涉及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是否属于铁路、轨道交通、公路等隧道工程穿越；是否涉及京密引水渠。说明建设项目穿越河道与河道主流方向交角。说明项目外顶高程距离河底、堤防最小埋设深度。说明项目临河永久工作井等与河道上开口线、河道管理范围线、堤脚线最短距离。说明项目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地面设施。说明项目施工方式（明挖法、水平定向钻法、盾构法、顶管法、浅埋暗挖法等），相关施工点位、临时竖井等是否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外。明确上述距离是否满足《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技术指引》的相关规定。
3.对于临河（堤）建设项目：说明项目是否涉及京密引水渠。说明项目布置情况，是否涉及穿（跨）越堤防，对河道、堤防扰动影响情况。是否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附属设施。取水口工程说明建设位置是否属于无堤段。雨水口工程说明管道内径、流量，建设位置是否属于河道无堤段。道路工程说明是否涉及路堤结合，与既有巡河路、市政路、绿道、慢行道等衔接情况，是否涉及堤防开挖，且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附属设施。管线类工程说明与既有建管线衔接情况，是否涉及堤防开挖，且未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永久附属设施。其他码头、景观绿化及环境治理等工程，说明最低高程是否高于河道设计洪水位，是否改变河道走向、束窄或减少行洪断面，是否影响河势、堤岸稳定，是否影响河道行洪安全。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建设单位对照《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北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技术指引》，简要评价建设项目施工期及运行期对河道行洪、水工程安全、防汛抢险、水工程运行管理等造成的不利影响，提出自我评价意见。

附录A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书

（参考模板）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申请书

	申请人基本
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或个人姓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建设
项目
基本
情况
	项目名称
	

	
	立项
批准部门
	

	
	市管河道
	（请列明工程涉及的市管河道名称）

	
	区管河道
	（请列明工程涉及的区管河道名称及所属区）

	项目分类
（是否可简化防洪影响评价成果）
	□是（申请材料为防洪评价报告表）
□否（申请材料为防洪评价报告书）

	不损害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承诺书

	        水务局：

经我单位与设计单位初步调查，不存在影响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的问题。若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由我单位妥善解决。若出现责任纠纷问题由我单位全权负责。
特此承诺。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录B

建设项目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

（参考模板）

（报告封面）

（项目名称）

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

建设单位：名称(盖章）

设计单位：名称(盖章）

（设计单位包含项目主体设计单位、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设计单位）

年   月   日

（报告签审署名页）

（项目名称）涉及河道与防洪部分的方案
批 准 人：XXX（手签或签章）
核 定 人：XXX（手签或签章）
审 查 人：XXX（手签或签章）
校 核 人：XXX（手签或签章）
项目负责人：XXX（手签或签章）
编写人：XXX（手签或签章）

[image: image1.png]K

\+s



示例:    编写人：张三   
备注：可根据单位实际管理情况自行调整签审要求。

（参考目录）

1 建设项目总体概况

1.1 项目背景

1.2 主要内容

1.3 涉及河道情况

2 涉河工程设计方案

2.1工程位置及涉河要素

2.2 工程设计方案及布置

2.3工程与河道位置关系

2.4 其他水利设施情况

3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方案

3.1 涉河影响情况

3.2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

3.3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非工程措施

3.4 工程量和投资概算

4 施工组织设计

4.1 施工布置

4.2 施工工艺方法

4.3 涉河施工方案

4.3.1 施工导截流

4.3.2 施工临时布置

4.3.3临时设施拆除清退方案

4.4施工进度安排

5 主要附表与附图

5.1控制点位坐标示意图

5.2涉河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5.3主要建（构）筑物结构图

5.4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设计图

5.5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投资概算表

5.6施工总布置图

5.7主要临时工程平面布置图

5.8主要临时工程结构图

5.9施工总进度计划表

附录C

防洪评价报告书（参考模板）

 （报告封面）

（项目名称）

防洪评价报告书

建设单位：名称(盖章）

编制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报告签审署名页）

（项目名称）防洪评价报告书

批 准 人：XXX（手签或签章）
核 定 人：XXX（手签或签章）
审 查 人：XXX（手签或签章）
校 核 人：XXX（手签或签章）
项目负责人：XXX（手签或签章）
编写人：XXX（手签或签章）

示例:    编写人：张三   
备注：可根据单位实际管理情况自行调整签审要求。

防洪评价报告主要成果简表

	项目名称
	

	所在水系
	

	位置描述
	（行政区划、桩号等）

	建设项目

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立项情况
	

	
	建设项目防洪标准
	

	
	总体布置
	

	河段

主要指标
	河道防洪标准
	现状：
	规划：

	
	设计水位及相应流量
	水位：

流量：
	水位：

流量：

	分析计算

主要成果
	工况序列
	工况1
	工况…

	
	阻水比
	
	

	
	壅水高度及范围
	
	

	
	冲淤情况
	
	

	
	其他
	
	

	消除或减轻

洪水影响的措施评价
	


（参考目录）

1 概述

建设项目背景

评价依据

影响分析范围

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可简化）

2.1 建设项目概况

2.2 工程建设方案

2.3 防洪方案

2.4 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

3 流域基本情况

3.1 河湖基本情况

3.1.1 流域、河道总体概况

3.1.2 所在河段基本情况

3.1.3 水工程基本情况

3.1.4 水文监测设施情况

3.1.5 相关规划及实施安排情况

3.2 其他相关设施基本情况

4 防洪影响分析计算

4.1 水文分析计算

4.2 壅水及行洪能力分析计算

4.3 河势稳定分析计算

4.4 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

4.5 防洪工程影响分析计算

4.5.1 堤防稳定影响分析计算

4.5.2 岸坡稳定影响分析计算

4.6 其他影响分析计算

5 河道管理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

5.1 水利规划实施影响评价

5.2 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求评价

5.3 河势稳定影响评价

5.4 河道行洪影响评价

5.5 水工程安全影响评价

5.6 防汛抢险影响评价

5.7 水工程运行管理影响评价

5.8 施工期影响评价

5.9 其他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影响评价

5.10 综合评价

6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评价
6.1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

6.2 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效果分析

7 评价结论

7.1 结论

7.2 建议

8 主要附表与附图

附录D  

防洪评价报告表（参考模板）

防洪评价报告表

	建设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填写建设项目立项依据文件批复名称）

	建设单位
	（填写建设单位名称）

	设计单位
	（填写列出设计单位名称及资质号）

	项目工期
	主体工程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涉河工程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设项目整体情况

	（说明项目的总体建设内容）

	涉河主要技术指标

	（请按照涉河建设项目跨河（堤）、穿河（堤）、临河（堤）等涉河方式，填写涉河主要技术指标）

	评价结论及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录E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

审查权限的河道清单

一、永定河：卢沟桥至市界；
二、北运河：北关拦河闸至市界；
三、潮白河：苏庄橡胶坝至市界；
四、泃河：海子水库至市界；
五、海河流域其他省界河流边界河段，省界上下游10公里：
1.泃河
2.夏各庄石河
3.将军关石河
4.潮白河
5.红旗甸沟
6.天河
7.黑河
8.汤河
9.潮河
10.小汤河
11.红门川河
12.安达木河
13.乱水河
14.清水河
15.大黄岩河
16.小黄岩河
17.凤河
18.牛牧屯引河
19.凤港减河
20.凤港引渠
21.廊大引渠
22.鲍邱河
23.红娘港一支
24.港沟河— 龙凤河
25.永定河
26.沿河城沟
27.湫河
28.妫水河
29.西龙湾河
30.帮水峪河
31.龙河
32.永兴河（天堂河）
33.胡良河
34.小清河
35.拒马河
36.琉璃河
37.六股道沟
38.南拒马河
39.北拒马河
40.北拒马河南支
41.北拒马河中支
备注：1.本清单根据《水利部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各流域管理机构审查权限的通知》（水河湖〔2021〕237号）《海委关于印发海河流域涉河建设项目海委审查权限范围内其他跨省及省界边界河湖名录（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成果的函》（海河湖函〔2025〕5号）制定。
2.第五条第1项泃河对应我市泃河海子水库上游段，第五条第4项潮白河对应我市潮白河上游白河段，第五条第25项永定河对应我市永定河珠窝水库上游段。

